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转让公告 

 

股票简称：R 印纪 1（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时的股票简称为“印纪退”，证

券代码为“002143”） 

股票代码：400111 

开始转让日：2023 年 6 月 9 日 

转让首日报价区间：A 类人民币 0.24 元/股至 0.26 元/股 

转让方式：每星期五转让一次 

公司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

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以下简称“退市板块”）

转让的仅限于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流通股份。公司退市时的流通股份

总额 176,983.4184 万股，截至 2023 年 6 月 6 日（指刊登本公告的前一至两个工

作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出具的《股

份登记确认书》，已办理确权手续的为 176,531.0506万股，股份确权率为 99.74%。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纪传媒”或“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起终止上市，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印纪传媒签订《推荐恢复上市、委托股票转让协议书》。根据《两

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的有关规定，世纪证券将于 2023 年 6 月 9 日

起为印纪传媒在退市板块提供股票转让服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在转让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前，须办理股份确权和托

管手续，并开立资金账户，有关事项请详见 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官方网站披露的《关于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确权公告》。 

二、在 2023 年 6 月 7 日（含 6 月 7 日）之前办理了确权的股票，自 2023 年

6 月 9 日（开始转让日）开始可在退市板块转让。 



三、投资者欲了解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资料，请查阅该公司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期间披露的相关信息。 

四、股票转让 

1.股票开始转让日和转让方式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始转让日为 2023 年 6 月 9 日，股票转让

方式为每周五转让一次。 

2.股票转让委托申报 

投资者参与股票转让，应当委托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可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从事经纪业务的证券公司所属营

业部办理。 

3.股票简称和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R 印纪 1 股票代码：400111 

4.股票转让单位 

股票转让以“股”为单位，买入申报量须是“手”（1 手等于 100 股）的整数倍。

不足一手的股票，只能一次性申报卖出。 

5.股票转让报价单位 

每股价格报价的最小变动单位为人民币 0.01 元。 

股票转让价格实行涨跌幅限制，涨跌幅比例限制为前一转让日转让价格的

5％。投资者应根据上一转让日的股票转让价格，在涨跌幅限制范围内进行申报

委托。 

6.股票转让首日报价区间 

转让首日报价区间：以印纪传媒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作为基价，设基价 5％的涨跌幅价格限制。印纪传媒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为 0.25 元/股，因此，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转让首日报价区间为 0.24 元/股至 0.26 元/股。投资者应在此区间内进行申报，否



则为无效申报。 

五、尚未办理股份托管和确权手续的投资者，请尽快按照世纪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在全国股转公司官方网站披露的《关于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确权

公告》办理确权手续。 

六、公司股票转让限制及破产清算风险 

1.公司股票转让限制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募基金、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只能卖出其持

有的退市公司股票，不得买入。 

公司股票曾被纳入深港通标的范围，存在境外股东，相应境外投资者的股票

存在不能转让的风险。 

2.公司破产清算风险 

2022 年 1 月 27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湖北联投资本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申请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规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指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担任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湖北联投资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法院依

法通知了印纪传媒，印纪传媒对法院管辖不持异议，但不同意进行破产清算，希

望进行破产重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规定，

湖北联投资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符合破产法关于受理

债权人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法院依法予以受理。关于印纪传媒提出破产重整的

问题，鉴于相关权利人尚未正式提出重整申请，加之重整申请提出后，法院对企

业是否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需进一步进行识别和判断，因此，印纪传媒的异

议请求，法院不予采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受理湖北

联投资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已被法院

受理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在退市板块挂牌当日（2023 年 6 月 9 日）即暂停转让。

公司存在破产清算及挂牌当日即暂停转让的风险。 

七、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始在退市板块转让后，信息公告通过

退市板块信息披露平台发布，敬请投资者注意。 

咨询电话：956019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23 年 6 月 7 日 


